
A01103《印花税税源明细表》 

【分类索引】 

 业务部门 

财产和行为税司 

 业务类别 

自主办理事项 

 表单类型 

纳税人填报 

 设置依据（表单来源） 

政策规定表单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简并税费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第 9 号） 

【表单】 

 

印花税税源明细表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列至角分） 

序号 *税目 *税款所属期起 *税款所属期止 应纳税凭证编号 
应纳税凭证书

立（领受）日期 

*计税金额

或件数 
核定比例 *税率 

减免性质代码

和项目名称 

按期申报 

1          

2          



3          

按次申报 

1          

2          

3          

【表单说明】 

1.税目：必填。可填项：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

借款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营业帐簿 （记载资金的帐簿）、营业帐簿 （其他帐簿），以及权利、许可证照。 

2.税款所属期起：按期申报的，填写所属期的起始时间，应填写具体的年、月、日。按次申报的，如填写了应纳税凭证书立（领受）日期，则为应纳税

凭证书立（领受）日期；否则为填表当日。 

3.税款所属期止：按期申报的，填写所属期的终止时间，应填写具体的年、月、日。按次申报的，如填写了应纳税凭证书立（领受）日期，则为应纳税

凭证书立（领受）日期；否则为填表当日。 

4.应纳税凭证编号：申报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储保管合同、

借款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等税目的，填写合同或者凭证编号。各省、区、市根据税源管理需要，设置该项是否为必填项，默

认为选填。 

5.应纳税凭证书立（领受）日期：申报购销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财产租赁合同、货物运输合同、仓

储保管合同、借款合同、财产保险合同、技术合同、产权转移书据等税目的，填写合同或者凭证书立（领受）日期。各省、区、市根据税源管理需要，

设置该项是否为必填项，默认为选填。 

6.计税金额或件数：必填。营业账簿（其他账簿）和权利、许可证照税目填写件数，其他税目填写金额。 

7.核定比例：实行核定征收的，填写核定比例。根据各省、区、市确定的核定比例填写。 

8.税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填写税目对应的适用税率。 

9.减免性质代码和项目名称：有减免税情况的，必填。按照税务机关最新制发的减免税政策代码表中最细项减免性质代码填写。 


